

湘财行罚〔2024〕27号
行政处罚决定书

当事人：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
法定代表人：刘锑洋
地址：XX
根据《湖南省财政厅关于组织开展全省2023年度会计和评估监督检查工作的通知》（湘财监〔2023〕20号），我厅派出检查组，于2023年9月4日至6日，对湖南笛扬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你单位）2022年度会计信息质量、执业质量及综合管理等情况进行了检查。你单位于2023年12月16日签署了财政检查报告。我厅于2024年4月18日立案，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和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如下：

一、检查中发现的问题

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1.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XX家银行对账单，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存货工作底稿中仅见账面余额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应交税费、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税金及附加、销售费用、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5）实收资本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6）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工作底稿中仅见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你单位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2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XX家银行对账单，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财务报表附注披露账龄划分结构与底稿明细表不一致；

（3）存货工作底稿中仅见账面余额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实收资本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5）固定资产、在建工程、无形资产、应交税费、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税金及附加、营业外收入、营业外支出、所得税费用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6）营业收入、营业成本、管理费用、财务费用工作底稿中仅见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你单位对XX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3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固定资产、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税金及附加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4）实收资本及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你单位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4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报表日现金XX万元，未关注大额现金的合理性；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其他应收款财务报表列报数与附注披露数不一致；

（3）固定资产、未分配利润、资本公积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4）实收资本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5）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5.你单位对XX商会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5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未收集银行开户清单、企业征信报告进行核对；未实施函证程序，未说明不予函证的理由，且未实施替代程序；未执行截止性测试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未见应收款项审定表；未见发函轨迹，未分析长期挂账的原因，未计提坏账准备；

（3）业务收入、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财务报表附注披露业务活动成本、管理费用与报表数不一致；

（4）净资产、期初余额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6.你单位对XX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3）A6201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付账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实收资本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未分配利润、税金及附加、所得税费用、期初余额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5）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7.你单位对XX公司2021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3）A6202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实收资本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未见未分配利润审计工作底稿；

（5）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8.你单位对XX公司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3）A6203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收账款/其他应收款/其他应付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财务报表附注披露账龄划分结构与底稿明细表不一致；

（3）实收资本、资本公积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4）未分配利润、税金及附加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5）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或分类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9.你单位对XX商会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3）A6205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其他应收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净资产未见审计工作底稿；

（4）收入、成本、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10.你单位对XX商会2022年度财务报表出具的湘笛会审字（2023）A6206号审计报告，存在以下问题：

（1）货币资金工作底稿中仅见审定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2）往来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往来账款-应付账款分户余额明细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3）收入、费用类科目工作底稿中仅见分类汇总表，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

上述问题，违反了以下法律法规有关规定：
1.《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二十一条“注册会计师执行审计业务，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确定的工作程序出具报告”、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

2.《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条“会计师事务所和注册会计师必须按照执业准则、规则的要求，在实施必要的审计程序后，以经过核实的审计证据为依据，形成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情况下出具审计报告……”；
3.《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4.《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第十二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银行存款（包括零余额账户和在本期内注销的账户）、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某一银行存款、借款及与金融机构往来的其他重要信息对财务报表不重要且与之相关的重大错报风险很低。如果不对这些项目实施函证程序，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第十三条“注册会计师应当对应收账款实施函证程序，除非有充分证据表明应收账款对财务报表不重要，或函证很可能无效。如果认为函证很可能无效，注册会计师应当实施替代审计程序，获取相关、可靠的审计证据。如果不对应收账款函证，注册会计师应当在审计工作底稿中说明理由”。
以上10份报告收费金额合计XX万元。

以上事实，有你单位开具的增值税发票、会计凭证、会计账薄、会计报表、审计报告、编制的审计工作底稿以及你单位签章确认的财政检查工作底稿等资料作为证据。

二、你单位申请陈述申辩、听证及我厅的复核认定情况
对于上述问题，我厅已于2024年5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告知你单位的违法事实、我厅拟作出处罚种类及依据和你单位应享受的陈述、申辩及听证的权利。你单位于5月14日递交了书面陈述申辩申请书和听证申请书，但未写明具体的陈述申辩意见及诉求。我厅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财政行政处罚听证实施办法》（财政部令第109号）《、湖南省行政处罚听证程序规定》的规定，于6月12日公开组织听证。

（一）你单位在听证会上提出申辩意见如下：

1.认定事实错误、适用依据错误。你单位认为，“未实施其他审计程序”中的“其他”为“莫须有”罪名，并在听证会上补充了上述10份报告的证据清单，认为《行政处罚告知书》中“未见审计工作底稿”的表述不属实；认为《执业准则》是国际标准，适用于小所过于苛刻，注册会计师可根据自己的经验判断对部分审计程序进行简化。

2.证据严重不足、法定程序错误。你单位认为，被剥夺知情权和陈述申辩权；未收到立案调查通知、立案调查报告及其支持调查报告的依据证明；认为《财政检查报告》不能代替行政执法权的《立案调查报告》。

3.认定违法所得错误。你单位认为，提供有偿服务是法律赋予注册会计师的权力，是委托双方真实的意思表示，且出具的报告未损害国家和他人的利益，不存在构成违法所得。
4.处罚明显错误。你单位认为，出具审计报告未违反“行政管理秩序”，无主观过错的，未造成危害后果，请求免于行政处罚。
（二）我厅认定情况如下：

1.违法事实清楚、定性准确。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十条“注册会计师应当根据具体情况设计和实施恰当的审计程序，以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上述10份报告，除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5号外，其他9份报告仅提供了相关科目的审定表，未见其他佐证材料，部分科目未见任何资料，我厅无法得知你单位得出审计结论的理由，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第四条“审计证据，是指注册会计师为了得出审计结论和形成审计意见而使用的信息。审计证据包括构成财务报表基础的会计记录所含有的信息和从其他来源获取的信息”，上述审定表属于审计结论，而非审计证据，因此我厅认定除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5号外，其他9份报告“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并未针对不同规模会计师事务所或被审计对象制定不同的审计准则或要求，《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中引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01号——审计证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第1312号——函证》，并无不妥。
2.程序合法合规。我厅于5月13日向你单位送达的《行政处罚事项告知书》中，已告知你单位依法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你单位已提起相关书面申请，但申请中并未写明具体事项、理由及诉求，我厅根据你单位的听证申请，于6月12日组织了公开听证；我厅于2023年9月4日向你单位下达《联合检查通知书》，你单位于2023年12月16日签署了《财政检查报告》，符合行政执法基本要求。
3.审计报告收入属违法所得收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八条“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当事人有违法所得，除依法应当退赔的外，应当予以没收。违法所得是指实施违法行为所取得的款项。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对违法所得的计算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你单位出具的上述审计报告，存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问题，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及《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的相关规定，相应取得的收入应认定为违法所得。

4.不适用免于处罚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三条“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改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不予行政处罚。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我厅对你单位出具的上述报告进行了检查，发现审计报告依据的审计证据均不充分，不属于“违法行为轻微”情形；同时，我厅于2023年9月对你单位开展的现场检查，你单位于2023年12月16日签署了《财政检查报告》，期间均未及时改正，直到6月12日听证时才补充了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5号审计报告的部分审计证据，其余审计报告未见任何附件或佐证资料，不属于“及时改正”情形，我厅不予认可。

综上，除湘笛会审字（2022）22A33865号审计报告（审计报告收费1.60万元，签字注册会计师：刘锑洋、邓玉球）补充了部分审计证据，我厅予以认可外，其他申辩均不予认可。
三、我厅作出的处罚决定和处罚依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第三十一条“本法第十八条至第二十一条的规定，适用于会计师事务所”、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规定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暂停其经营业务或者予以撤销”，《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许可和监督管理办法》（财政部令第97号）第六十七条“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办法第六十条第一项至第四项规定的，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违法所得1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并可以由省级以上财政部门暂停其执业1个月到1年或者吊销执业许可”，以及《湖南省财政厅行政处罚裁量权基准（2022年版）》“三、注册会计师和会计师事务所监督类”第9项规定，你单位出具的9份审计报告存在未履行必要的审计程序，未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问题，上述违法行为的基础情节属于一般处罚阶次，我厅决定对你单位作出以下处罚：警告，没收违法所得6.31万元，并处违法所得2倍罚款12.62万元，暂停执业4个月的行政处罚。同时责令你单位进行整改。

你单位应当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填写缴款书，并将罚没款合计18.93万元缴纳至国家金库湖南省分库。到期不缴纳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你单位应对上述存在的问题进行认真整改，并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30日内将整改落实情况书面报送我厅。

如不服本决定，你单位可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湖南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个月内，依法向长沙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复议和诉讼期间，上述决定不停止执行。

联系单位：湖南省财政厅财政监督局

联系电话：0731-85165135

地    址：长沙市城南西路1号    

邮政编码：410015

附件：送达回证 

湖南省财政厅

                                2024年8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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